 各院適用：113.09版
	　　文　　 學院院學士學位--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(114學年度起申請適用)

	項     目
	項     目

	一、修業年限：
(一)最低修業年限：四年（獸醫系五年）
(二)可延長修業二年（不包括休學二年）
二、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數：共128學分（不含體育課程）。
三、校必修課程及學分數：
(一)體育課程：必修2學分，不計入畢業學分。超修之體育課程至多採計為外系2學分。運動績優生另依體育室相關規定辦理。
(二)英文能力檢定：0學分。
學系自訂更高之標準者從其規定：（請敘明）
(三)通識課程：28學分。（課程分類請參閱選課系統）
1.核心素養課程：共10類，至少3學分。
其中「資訊素養：程式設計與AI應用」修課規定如下：（請勾選）
■必修1學分（外籍生得免修）。
□免修，學生如修習，□可以□不可以採計為通識畢業學分。
2.語文素養課程：至少8學分。
(1) 本國語文：4學分
敘事表達：語文素養2學分。
敘事表達：語文應用2學分。
(2) 外國語文：4至6學分：（請勾選）
■英語溝通與表達2學分。
■學術英文聽讀2學分。
□學術英文說寫2學分。
3.領域素養課程：至少10學分。
(1)應修習「人文、社會、自然」三領域各1門課程，合計至少6學分。
(2)應修習「統合領域」課程至少4學分。
(3)國防教育類課程(非必修)至多採計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，超修該類課程 □可以 ■不可以採計為外系學分。
(4)本系隸人文學群，該學群課程至多採計1門為通識畢業學分，超修該學群課程□可以■不可以採計為外系學分。
4.超修之通識課程□可以 ■不可以採計為外系學分。
5.其他規定：無。
四、專業必修課程及學分數： 
(一)數位人文系列課程：最低應修2學分
	
	科 目 名 稱
	全或半
	學分
	備註

	(1)
	數位人文概論
	半
	2
	

	(2)
	影像處理與電腦繪圖
	半
	2
	

	(3)
	網頁設計
	半
	2
	

	(4)
	數位敘事應用
	半
	2
	

	(5)
	數位內容策展
	半
	2
	

	(6)
	數位人文GIS應用
	半
	2
	

	(7)
	程式設計與人文應用
	半
	3
	

	(8)
	走進山海屯
	半
	2
	



	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
	影像與視覺文化
	基礎4學分
	電影類
	台灣電影
	2

	
	
	
	
	紀錄片與台灣社會
	2

	
	
	
	大眾文化類
	台灣類型電影
	2

	
	
	
	
	社群影音與台灣社會
	2

	
	
	
	表演藝術類
	台灣劇場
	2

	
	
	核心2學分
	電影類
	世界電影
	2

	
	
	
	大眾文化類
	全球流行文化
	2

	
	
	
	表演藝術類
	音樂劇與表演藝術
	2

	
	
	應用2學分
	當代影像創作
	2

	
	基礎課程3類(電影、大眾文化及表演藝術)選2類，共2門課4學分；核心課程3類選1類，需對應已修之基礎課程。


(二)科技人文主題：最低應修習40學分
	學系
	領域模組名稱
	課程資訊
	課程列表
	學分

	中國文學系
	敘事力應用
	基礎4學分
	歷代文選及習作
	4

	
	
	核心8學分
	詩選及習作
	2/2

	
	
	
	詞曲選及習作
	2/2

	
	
	
	小說選讀及習作
	2/2

	
	
	
	應用文及習作
	2

	
	
	應用4學分
任選2門
	專題實作
	2

	
	
	
	職場實務
	2

	
	
	
	專題實務：故事敘述之數位應用
	2

	
	
	
	專題實務：字型形構之創新設計
	2

	
	
	
	專題實務：歌詞創作之數位應用
	2

	外國語文學系
	翻譯領域模組
	基礎2學分
	翻譯習作(一)
	2

	
	
	
	翻譯習作(二)
	2

	
	
	
	口譯初階(一)
	2

	
	
	
	口譯初階(二)
	2

	
	
	
	新聞英文
	2/2

	
	
	
	視譯
	2

	
	
	核心6學分
	翻譯學導論
	3

	
	
	
	翻譯學應用
	3

	
	
	應用4學分
	翻譯專題
	2

	
	
	
	翻譯展演
	2

	
	
	
	科技英文翻譯與表達(一)
	2

	
	
	
	科技英文翻譯與表達(二)
	2



(四)文化影像主題：最低應修習36學分
	學系
	領域模組名稱
	課程資訊
	課程列表
	學分

	中國文學系
	敘事力應用
	基礎4學分
	歷代文選及習作
	4

	
	
	核心8學分
	詩選及習作
	2/2

	
	
	
	詞曲選及習作
	2/2

	
	
	
	小說選讀及習作
	2/2

	
	
	
	應用文及習作
	2

	
	
	應用4學分
任選2門
	專題實作
	2

	
	
	
	職場實務
	2

	
	
	
	專題實務：故事敘述之數位應用
	2

	
	
	
	專題實務：字型形構之創新設計
	2

	
	
	
	專題實務：歌詞創作之數位應用
	2

	歷史學系
	文史旅遊應用領域模組
	基礎4學分
	臺灣史
	4

	
	
	核心2學分
	中臺灣區域史
	2

	
	
	應用6學分
	戰後中臺灣旅遊觀光史(1945-2010)
	2

	
	
	
	臺中學
	2

	
	
	
	日治時期臺灣山區探險史
	2

	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
	影像與視覺文化
	基礎4學分
	電影類
	台灣電影
	2

	
	
	
	
	紀錄片與台灣社會
	2

	
	
	
	大眾文化類
	台灣類型電影
	2

	
	
	
	
	社群影音與台灣社會
	2

	
	
	
	表演藝術類
	台灣劇場
	2

	
	
	核心2學分

	電影類
	世界電影
	2

	
	
	
	大眾文化類
	全球流行文化
	2

	
	
	
	表演藝術類
	音樂劇與表演藝術
	2

	
	
	應用2學分
	當代影像創作
	2

	
	基礎課程3類(電影、大眾文化及表演藝術)選2類，共2門課4學分；核心課程3類選1類，需對應已修之基礎課程。



	(二)文化系列 EMI 課程：最低應修2學分
	
	科 目 名 稱
	全或半
	學分
	備註

	(1)
	歷史與電影
	半
	1
	

	(2)
	文化台中
	半
	1
	

	(3)
	飲食與文化
	半
	1
	

	(4)
	台灣語言與文化
	半
	1
	

	(5)
	歐洲現代史導讀
	半
	1
	

	(6)
	喜劇與文化
	半
	1
	

	(7)
	暴力、文化再現與幫派電影
	半
	1
	


※凡屬院開設或共掛之數位人文系列及文化系列EMI必修課程皆可採計為該系列專業必修學分。
五、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數：本學院及本院各系（學程）之必、選修課程，最低應修60學分。(含主題課程)
六、主題（依領域模組訂定）：應至少修畢1個主題。
(一)文化轉譯主題：最低應修習36學分
	學系
	領域模組名稱
	課程資訊
	課程列表
	學分

	中國文學系
	敘事力應用
	基礎4學分
	歷代文選及習作
	4

	
	
	核心8學分
	詩選及習作
	2/2

	
	
	
	詞曲選及習作
	2/2

	
	
	
	小說選讀及習作
	2/2

	
	
	
	應用文及習作
	2

	
	
	應用4學分
任選2門
	專題實作
	2

	
	
	
	職場實務
	2

	
	
	
	專題實務：故事敘述之數位應用
	2

	
	
	
	專題實務：字型形構之創新設計
	2

	
	
	
	專題實務：歌詞創作之數位應用
	2

	外國語文學系
	翻譯領域模組
	基礎2學分
	翻譯習作(一)
	2

	
	
	
	翻譯習作(二)
	2

	
	
	
	口譯初階(一)
	2

	
	
	
	口譯初階(二)
	2

	
	
	
	新聞英文
	2/2

	
	
	
	視譯
	2

	
	
	核心6學分
	翻譯學導論
	3

	
	
	
	翻譯學應用
	3

	
	
	應用4學分
	翻譯專題
	2

	
	
	
	翻譯展演
	2

	
	
	
	科技英文翻譯與表達(一)
	2

	
	
	
	科技英文翻譯與表達(二)
	2



	歷史學系
	科技與社會領域模組
	基礎2學分
	科技史導論
	2

	
	
	核心2學分
	臺灣科技倫理
	2

	
	
	應用8學分
	近代臺灣通訊與社會
	2

	
	
	
	中國科技史
	2

	
	
	
	臺灣科技能源史
	4


(三)跨國文化主題：最低應修習33學分
	學系
	領域模組名稱
	課程資訊
	課程列表
	學分

	外國語文學系
	翻譯領域模組
	基礎2學分
	翻譯習作(一)
	2

	
	
	
	翻譯習作(二)
	2

	
	
	
	口譯初階(一)
	2

	
	
	
	口譯初階(二)
	2

	
	
	
	新聞英文
	2/2

	
	
	
	視譯
	2

	
	
	核心6學分
	翻譯學導論
	3

	
	
	
	翻譯學應用
	3

	
	
	應用4學分
	翻譯專題
	2

	
	
	
	翻譯展演
	2

	
	
	
	科技英文翻譯與表達(一)
	2

	
	
	
	科技英文翻譯與表達(二)
	2

	歷史學系
	歐洲文化領域模組
	基礎3學分
	史學導論
	3

	
	
	
	世界通史
	6

	
	
	核心4學分
	西洋上古史(一)
	3

	
	
	
	西洋上古史(二)
	3

	
	
	
	歐洲中古史(一)
	2

	
	
	
	歐洲中古史(二)
	2

	
	
	
	世界現代史(一)
	2

	
	
	
	世界現代史(二)
	2

	
	
	應用6學分
	西方醫學與身體史
	2

	
	
	
	羅馬帝國：從創建、極盛到轉型
	3

	
	
	
	拜占庭早期史
	2

	
	
	
	英國史
	2

	
	
	
	大英國協史
	2

	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
	影像與視覺文化
	基礎4學分
	電影類
	台灣電影
	2

	
	
	
	
	紀錄片與台灣社會
	2

	
	
	
	大眾文化類
	台灣類型電影
	2

	
	
	
	
	社群影音與台灣社會
	2

	
	
	
	表演藝術類
	台灣劇場
	2

	
	
	核心2學分
	電影類
	世界電影
	2

	
	
	
	大眾文化類
	全球流行文化
	2

	
	
	
	表演藝術類
	音樂劇與表演藝術
	2

	
	
	應用2學分
	當代影像創作
	2

	
	基礎課程3類(電影、大眾文化及表演藝術)選2類，共2門課4學分；核心課程3類選1類，需對應已修之基礎課程。


七、其他特別規定： 
(一)承認外院學分(含英、外語)：最多36學分，不含通識學分。
(二)4項主題中至少需選修1個主題，並修畢該主題。
(三)畢業主題認定方式依本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辦理。
八、以雙主修形式修讀本學士學位之規定如下：
(一)畢業條件：以核准修讀學年度之畢業條件為基準。
(二)應修學分數：除修滿原系所(學位學程)規定之畢業科目學分外，若欲取得本學士學位之雙主修資格，應至少修滿40學分，包含如下:
1. 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。
2. 應至少修畢1個主題。
(1)文化轉譯主題：最低應修習36學分。
(2)科技人文主題：最低應修習40學分。
(3)跨國文化主題：最低應修習33學分。
(4)文化影像主題：最低應修習36學分。
3.學生如扣除原系所畢業學分後，所修讀院學士專業必修科目及領域模組之學分數仍不足40學分者，應由院學士指定選修科目學分補足。


※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規定，由各院依課程規劃表填列。
※如無課程或學分異動，不須每學年提送。

學院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 年 12  月 3  日修訂
